
附件 2

“老字号嘉年华”标识使用要求

一、标识样式

二、标识使用要求

（一）“老字号嘉年华”标识由“中华老字号”标识标准图

形（以下简称图形），和“老字号嘉年华”中英文文字、“国货

潮品 历久弥新”文字以及 2025 数字（以下简称文字）组成。

（二）“中华老字号”标识属商务部所有，任何未经授权

的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使用。

（三）“老字号嘉年华”标识仅供配合商务部开展相关工

作的活动组织方和活动参与方使用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

自变更标识或扩大使用范围。

（四）活动组织方主要包括商务部授权或认可其参与工

作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、专业机构、电商平台、新闻媒体等

相关单位，可统一使用“老字号嘉年华”标识或文字，但不得



单独使用图形。

（五）活动参与方主要包括商务部授权或认可其参与工

作的中华老字号企业、地方老字号企业和其他企业。其中，

中华老字号企业可使用“老字号嘉年华”标识、图形和文字；

地方老字号企业和其他企业仅可使用文字，不得使用“老字号

嘉年华”标识或图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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